
 

以此件为准              粤工信节能函〔2020〕244 号 

 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 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
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及前两批 

名单复核工作的通知 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有关行业协会，有关单位： 

    现将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

推荐及前两批名单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节函〔2020〕30 号，

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你们，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遵

照执行。 

    一、推行绿色制造是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

展的重要举措，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绿色制造

工作，按照《通知》（附件 1）提出的具体要求，结合本地区绿

色制造体系建设实施方案，积极组织发动符合条件的企业、园区

开展绿色工厂、绿色设计产品、绿色园区及绿色供应链示范创建

申报。各地级以上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将纳入

省年度节能考核范围，对成功入围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的企业和

园区，我厅将优先给予政策支持。 

    二、请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对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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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第一批、第二批绿色制造名单的复核工作，要深入企业、园区

现场，按《通知》要求逐项复核有关单位的绿色发展现状，并填

报《第一批、第二批绿色制造名单复核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三、综合我省前几批各类绿色制造名单的创建情况，鼓励各

地进一步加强绿色设计产品、绿色园区的创建申报。绿色设计产

品 申 报 范 围 及 相 应 标 准 可 登 录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网 站

（http://www.miit.gov.cn）查阅，近期标准清单可能还会有更新，

请予留意。各地可结合循环化改造、清洁生产等工作，努力培育

创建绿色园区，后续我厅将研究制定有关进一步推动园区绿色发

展的支持政策。 

四、有关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协会桥梁纽带和技术支撑作

用，履行好社会义务，在相关领域大力开展绿色制造政策文件的

宣传，做好对企业、园区的服务指导，发动引导更多的行业企业

及园区积极主动地推行绿色制造，参与绿色制造示范创建。 

五、开展绿色制造评价服务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应符合《通知》

明确的基本条件，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客观公正地开展评价工作，

对评价结果负责。同一法人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在省内外开展的本

批次评价项目总计不得超过 15 项。 

六、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对企业、园区申

请材料进行初审，确保自评价报告及第三方评价报告符合编制要

求，并核查各申报单位近年来有无安全、环保、质量、信用等方

面的问题，出具推荐意见，2020 年 5 月 15 日前将相关申请材料

（各单项自评价报告及第三方评价报告，一式四份，附电子版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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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）连同各市《第一批、第二批绿色制造名单复核情况汇总表》

报送我厅（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）。 

 

    附件：1.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批绿色制造

名单推荐及前两批名单复核工作的通知（工信厅

节函〔2020〕30 号） 

          2. 第一批、第二批绿色制造名单复核情况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6 日 

    （联系人：张诚，电话：020—8313324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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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序号
企业（园区）

名称

绿色制造
名单类别

（绿色工
厂/绿色设

计产品/绿
色园区/绿
色供应
链）

批次

（第一
批/第
二批）

是否遵守
有关法律
、法规、
政策和标

准

（是/否，

如否需说
明具体情

况）

是否存在
注销、停
业等情况

（是/否，

如是需说
明具体情

况）

是否发生
较大及以
上生产安
全和质量

事故

（是/否，

如是需说
明具体情

况）

是否发生
Ⅲ级（较
大）及以
上突发环
境污染事

件

（是/否，

如是需说
明具体情

况）

是否在国
务院及有
关部委相
关督查工
作中被发
现存在严
重问题

（是/否，

如是需说
明具体情

况）

是否被列
入工业节
能监察整
改名单且
未完成整

改

（是/否，

如是需说
明具体情

况）

是否属于
失信被执

行人

（是/否，

如是需说
明具体情

况）

现场复核
结论

（是否符
合绿色制
造评价要
求，如否
需说明具
体原因）

1

2

3

……

附件2

第一批、第二批绿色制造名单复核情况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填报日期：2020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